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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城街道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指引

一、重大建设项目领域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竣工

有关

信息

竣工验收时间、

竣工验收结果、

竣工验收备案

时间、备案编

号、备案部门等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令第

711 号）、《关

于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工

作意见》、《关

于推进重大

建设项目批

准和实施领

域政府信息

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

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其中行政许

可、行政处

罚事项应自

作出行政决

定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

公示

街道办事

处相关科

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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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预决算领域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部门

预算

1、收支总体情况
表：①部门收支总
体情况表。②部门
收入总体情况表。
③部门支出总体
情况表。
2、财政拨款收支
情况表：①财政拨
款收支总体情况
表。②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情况表。③
一般公共预算基
本支出情况表。④
一般公共预算“三
公”经费支出情况
表。⑤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情况表。
3、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情况表公开
到功能分类 项级
科目。一般公共预
算基本支出表公
开到经济分类款
级科目。

4、一般公共预算

“三公”经费支出

表按“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公务接待费”

《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算

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财政

部关于印发<
地方预决算

公开操作规

程的知>》（财

预〔2016〕143
号）

区财政局批

复后 20 个

工作日内

街道办事

处财政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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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其中，“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应当细化到

“公务用车购置

费”“公务

用车运行费”两个

项目，并对增减变

化情况进行说明

5、本部门职责、

机构设置情况、预

算收支增减变化、

机关运行经费安

排以及政府采购

（主要包括部门

政府采购预算总

金额和货物、工

程、服务采购的预

算金额）等情况的

说明，并对专业性

较强的名词进行

解释。

6、结合工作进展

情况，逐步公开国

有资产占用、重点

项目预算的绩效

目标等情况。

7、没有数据的表
格应当列出空表
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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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部门

决算

1、收支总体情况
表：①部门收支总
体情况表。②部门
收入总体情况表。
③部门支出总体
情况表。
2、财政拨款收支
情况表：①财政拨
款收支总体情况
表。②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情况表。
③一般公共预算
基本支出情况表。
④一般公共预算
“三公”经费支出
情况表。⑤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
情况表。
3、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情况表公开
到功能分类项级
科目。一般公共预
算基本支出表公
开到经济分类款
级科目。
4、一般公共预算
“三公”经费支出
表按“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公务接待费”
公开，其中，“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应当细化到
“公务用车购置
费”“公务用车运
行费”两个项目，
并对增减变化情
况（与预算对比）

《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算

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财政

部关于印发<
地方预决算

公开操作规

程的知>》（财

预〔2016〕143
号）

区财政局批

复后 20 个

工作日内

街道办事

处财政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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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说明。
5、本部门职责、
机构设置情况、决
算收支增减变化、
机关运行经费安
排以及政府采购
（主要包括部门
政府采购支出总
金额，货物、工程、
服务的采购金额，
授予中小企业的
合同金额及占政
府采购支出总金
额的比重）等情况
的说明，并对专业
性较强的名词进
行解释。
6、结合工作进展
情况，逐步公开国
有资产占用、绩效
评价结果等情况。
7、没有数据的表
格应当列出空表
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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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生产领域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政策

文件

法律

法规

与安全生产有

关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令第

711 号）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

日内

街道办事

处社会治

理和平安

建设办公

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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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部门

和地

方规

章

与安全生产有

关的部门和地

方规章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令第

711 号）

信息形成

20个工作

日内

街道办事

处社会治

理和平安

建设办公

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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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其他

政策

文件

其他可以公开

的与安全生产

有关的政策文

件，包括改革方

案、发展规划、

专项规划、工作

计划等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令第

711 号）

信息形成

20个工作

日内

街道办事

处社会治

理和平安

建设办公

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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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行政

管理

隐患

管理

重大隐患排查、

挂牌督办及其

整改情况，安全

生产举报电话

等

《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中

华

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中共

中央 国务

院关于推进

安全生产领

域改革发展

的意见》

按进展情况

及时公开

街道办事

处社会治

理和平安

建设办公

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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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应急

管理

承担综合协调

工作，包括事故

灾害类预警信

息及采取的应

急处置措施和

应急结果等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令第

711 号），《中

华人民共

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全面

加强政务公

开工作的意

见》

按进展情况

及时公开

街道办事

处社会治

理和平安

建设办公

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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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动态

信息

业务工作动态；

安全生产执法

检查动态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令第

711 号）、《中

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推

进安全生产

领域改革发

展的意见》

按进展情况

及时公开

街道办事

处社会治

理和平安

建设办公

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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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安全

生产

预警

提示

信息

气象及灾害预

警信息不同时

段、不同领域安

全生产提示信

息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令第

711 号）、《中

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推

进安全生产

领域改革发

展的意见》

按进展情况

及时公开

街道办事

处社会治

理和平安

建设办公

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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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性住房领域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

动

依

申

请

乡

级

村

级

法规

政策

法律

法规

政策

法规

●文件名称

●文号

●发布部门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

出售管理暂行办法》、《廉租住房保障

办法》、《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房城

乡建设部 财政部 国家发改委关于公

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

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

见〉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

细则的通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财

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

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

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年政务公开工

作要点的通知》、《公共租赁住房资产

管理暂行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关于进一步规范发展公租房的意见》

信息

获取

（形

成变

更）20
个

工作

日内

街 道

办 事

处 相

关 科

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 /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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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

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

级

配给

管理

保障

性住

房申

请受

理

●申请条件和

所需材料

《经济适用住房管

理办法》、《公共租

赁住房管理办法》、

《住房城乡建设部

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2 年住房保障

信息公开工作的通

知》、《住房城乡建

设部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住房保障

信息公开工作的通

知》、《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推进公共资

源配置领域政府信

息公开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印发 2018 年政

务公开工作要点的

通知》

信息形

成

（变更）

20

个工作

日

内

街 道 办

事 处 相

关科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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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

级

分配

结果

●保障对象姓

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令第 711

号）、《经济适用住

房管理办法》、《公

共租赁住房管理办

法》、《住房城乡建

设部办公厅关于做

好 2012 年住房保

障信息公开工作的

通知》、《住房城乡

建设部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住房保

障信息公开工作的

通知》、《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推进公共

资源配置领域政府

信息公开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印发 2018 年政

务公开工作要点的

通知》

信息

形成

（变

更）20

个工

作日

内

街道办事

处相关科

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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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

级

到期

退出

●原保障对象

姓名身份证

号（隐藏部分

号码）

●原租购项目

名称地址类

型套型面积等

●原享受补贴

面积标准等

《经济适用住房管

理办法》、《公共租

赁住房管理办法》、

《住房城乡建设部

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2 年住房保障

信息公开工作的通

知》、《住房城乡建

设部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住房保障

信息公开工作的通

知》、《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推进公共资

源配置领域政府信

息公开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印发 2018 年政

务公开工作要点的

通知》

信息

形成

（变

更）20

个工

作日

内

街道办事

处相关科

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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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

级

办事

指南

申请

保障

●申请条件

●申请所需材

料

●受理地点

●咨询电话监

督电话等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推进政

务公开工作的意

见〉的通知》、《国

务院关于加快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

务”工作的指导意

见》

信息

形成

（变

更）20

个工

作日

内

街道办事

处相关科

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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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

级

评价

结果

上级

评价

表彰

情况

●上级对本地

区保障性住

房领域年度工

作完成情况的

评价通报排名

●获上级表彰

入围上级推

广示范情况等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工作的

意见〉的通知》、《国

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进公共资源

配置领域政府信

息公开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 2018 年

政务公开工作要

点的通知》

信息

形成

（变

更）20

个工

作日

内

街道办事

处相关科

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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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

级

社会

评价

情况

●公众对保障

性住房工作

满意度评价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工作的

意见〉的通知》、《国

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进公共资源

配置领域政府信

息公开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 2018 年

政务公开工作要

点的通知》

信息

形成

（变

更）20

个工

作日

内

街道办事

处相关科

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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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态环境领域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公共

服务

事项

生态

环境

主题

活动

组织

情况

1. 环保公众开

放活动通知、活

动开展情况；

2. 参观环境宣

传教育基地活

动开展情况；

3. 3.在公共场

所开展环境保

护宣传教育活

动通知、活动开

展情况；

4. 六五环境

日、全国低碳日

等主题宣传活

动通知、活动开

展情况；

5.开展生态、环

保类教育培训

活动通知、活动

开展情况；

《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国令第

711 号

自该信息形

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街道办事

处相关业

务科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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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公共

服务

公共

文化

机构

免费

开放

信息

1. 机构名称；

2. 开放时间；

3. 机构地址；

4. 联系电话；

5. 临时停止

开放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令

第 711号）、《文

化部 财政部关于

推进全国美术馆、

公共图书馆、文化

馆（站）免费开放

工作的意见》（文

财务发〔2011〕5
号）、《文化部 财

政部关于做好城市

社区（街道）文化

中心免费开放工

作的通知》（文财

务函〔2016〕171
号）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 作 日 内

公开

街 道 办

事 处 相

关科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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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特殊

群体

公共

文化

服务

信息

1.机构名称；

2.开放时间；

3.机构地址；

4.联系电话；

5.临时停止开

放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令第 711
号）、《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快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意见》

（中办发〔2015〕2
号）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 作 日 内

公开

街道

办事

处相

关科

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 /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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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组织

开展

群众

文化

活动

1.机构名称；

2.开放时间；

3.机构地址；

4.联系电话；

5.临时停止开

放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令第 711
号）、《文化馆服

务标准》（GB T
32939-2016）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 作 日 内

公开

街道

办事

处相

关科

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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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举办

各类

展

览、

讲座

信息

1.活动时间；

2.活动单位；

3.活动地址；

4.联系电话；

5.临时停止活

动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令第 711
号）、《乡镇综合

文化站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部令第 48号）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 作 日 内

公开

街道

办事

处相

关科

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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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共法律服务领域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法治

宣传

教育

法律

知识

普及

服务

1. 法律法规

资讯；

2. 普法动态

资讯；

3.普法讲师团

信息等。

《中共中央、国务

院转发<中央宣传

部、司法部关于在

公民中开展法治宣

传教育的第七个五

年规划（2016－
2020 年）>》、《陕

西省“七五”普法

规划》

自制作或

获取该信

息之日起

20 个 工

作日内公

开

街道办

事处相

关科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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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推广

法治

文化

服务

1.辖区内法治

文化阵地信

息；

2.法治文化作

品、产品。

《中共中央、国务

院转发<中央宣传

部、司法部关于在

公民中开展法治宣

传教育的第七个五

年规划（2016－
2020 年）>》、《陕

西省“七五”普法

规划》

自制作或

获取该信

息之日起

20 个 工

作日内公

开

街道办

事处相

关科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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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扶贫脱贫领域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规范

性文

件

各级政府及部

门涉及扶贫领

域的规范性文

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令第 711
号）

信息形成

（变更）

20 个工

作日内

街道办

事处相

关科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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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救灾救助领域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政策

文件

法律

法规

与救灾有关

的法律、法

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信息形成

（变更）

20 个工

作日内

街道办

事处社

会治理

和平安

建设办

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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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部门

和地

方规

章

与救灾有关

的部门和地

方规章、规

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信息形成

（变更）

20 个工

作日内

街道办

事处社

会治理

和平安

建设办

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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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其他

政策

文件

其他可以公

开的与救灾

有关的政策

文件，包括

改革方案、

发展规划、

专项规划、

工作计划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信息形成

（变更）

20 个工

作日内

街道办

事处相

关科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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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标准

救灾领域有

关的国家标

准、行业标

准、地方标

准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信息形成

（变更）

20 个工

作日内

街道办

事处相

关科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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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预警

信息

应急、气象、

自然资源、

地震等单位

发布的预警

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

内

街道办

事处社

会治理

和平安

建设办

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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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救助

审定

信息

自然灾害救

助（6 类）

的救助对

象、申报材

料、办理程

序及时

限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自然

灾害救助条例》（国

务院令第 577号）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

内

街 道 办

事 处 相

关科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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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居民

住房

恢复

重建

救助

居民住房恢复

重建救助标准

（居民因灾倒

房、损房恢复

重建具体救助

标准）；居民

住房恢复重建

救助对象评议

结果公示（公

开灾民姓名、

受灾情况、

拟救助标准、

监督举报电

话）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自

然灾害救助条

例》（国务院令

第 577号）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

内

街 道 办

事 处 相

关科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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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灾害

救助

应急

管理

部门

审批

救助款物通知

及划拨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自

然灾害救助条

例》（国务院令

第 577号）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

内

街 道 办

事 处 相

关科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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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因灾

过渡

期生

活救

助

因灾过渡期生

活救助标准、

过渡期生活救

助对象评议结

果公示（灾民

姓名、受灾情

况、拟救助金

额、监督举报

电话）；过渡

期生活救助对

象确定（灾

民姓名、受灾

情况、救助金

额、监督举报

电话)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自

然灾害救助条

例》（国务院令

第 577号）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

内

街 道 办

事 处 相

关科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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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款物

管理

捐赠

款物

信息

年度捐赠款物

信息以及款物

使用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按进展情

况及时公

开

街 道 办

事 处 相

关科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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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年度

款物

使用

情况

年度救灾资金

和救灾物资等

使用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按进展情

况及时公

开

街 道 办

事 处 相

关科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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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工作

动态

防灾减灾救灾

其他相关动态

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按进展情

况及时公

开

街 道 办

事 处 相

关科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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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就业创业领域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就业

信息

服务

就业

政策

法规

咨询

1.就业创业政策

项目；2.对象范

围；3.政策申请

条件；4.政策申

请材料；5.办理

流程；6.办理地

点（方式）；7.
咨询电话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

法》、《人力资

源市场暂行条

例》（国令第

700 号）

公 开 事 项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公开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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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岗位

信息

发布

1.招聘单位；2.
岗位要求；3.福
利待遇；4.招聘

流程；5.应聘方

式；6.咨询电话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

法》、《人力资

源市场暂行条

例》（国令第

700 号）

公 开 事 项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公开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 42—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求职

信息

登记

1.服务对象；2.
提交材料；3.办
理流程；4.服务

时间；5.服务地

点（方式）；6.
咨询电话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

法》、《人力资

源市场暂行条

例》（国令第

700 号）

公 开 事 项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公开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 43—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职业

培训

信息

发布

1.培训项目；2.
对象范围；3.培
训内容；4.培训

课时；5.授课地

点；6.补贴标准；

7.报名材料；

8.报名地点（方

式）；9.咨询电

话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

法》、《人力资

源市场暂行条

例》（国令第

700 号）

公 开 事 项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公开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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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职业

介绍、

职业

指导

和创

业开

业指

导

职业

介绍

1.服务内容；2.
服务对象；3.提
交材料；4.服务

时间；5.服务地

点（方式）；6.
咨询电话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

法》、《人力资

源市场暂行条

例》（国令第

700 号）

公 开 事 项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公开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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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公共

就业

服务

专项

活动

1.服务内容；2.
服务对象；3.提
交材料；4.服务

时间；5.服务地

点（方式）；6.
咨询电话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

法》、《人力资

源市场暂行条

例》（国令第

700 号）

公 开 事 项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公开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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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就业

失业

登记

失业

登记

1.对象范围；2.
申请人权利和

义务 3.申请条

件；4.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6.
办理时限；7.办
理地点（方式）；

8.办理结果告

知方式；9.咨询

电话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

法》、《人力资

源市场暂行条

例》（国令第

700 号）

公 开 事 项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公开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 47—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就业

登记

1.对象范围；2.
申请人权利和

义务 3.申请条

件；4.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6.
办理时限；7.办
理地点（方式）；

8.办理结果告

知方式；9.咨询

电话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

法》、《人力资

源市场暂行条

例》（国令第

700 号）

公 开 事 项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公开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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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就

业创

业证》

申领

1.对象范围；2.
申请人权利和

义务 3.申请条

件；4.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6.
办理时限；7.办
理地点（方式）；

8.办理结果告

知方式；9.咨询

电话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

法》、《人力资

源市场暂行条

例》（国令第

700 号）

公 开 事 项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公开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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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创业

服务

创业

补贴

申领

1.文件依据；2.
政策对象；3.补
贴标准；4.申请

条件；5.申请材

料；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

式）；9.办理结

果告知方式；10.
咨询电话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

法》、《人力资

源市场暂行条

例》（国令第

700 号）

公 开 事 项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公开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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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创业

担保

贷款

申请

1.文件依据；2.
政策对象；3.补
贴标准；4.申请

条件；5.申请材

料；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

式）；9.办理结

果告知方式；10.
咨询电话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

法》、《人力资

源市场暂行条

例》（国令第

700 号）

公 开 事 项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公开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 51—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对就

业困

难人

员（含

建档

立卡

贫困

劳动

力）实

施就

业援

助

就业

困难

人员

认定

1.文件依据；2.
政策对象；3.补
贴标准；4.申请

条件；5.申请材

料；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

式）；9.办理结

果告知方式；10.
咨询电话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

法》、《人力资

源市场暂行条

例》（国令第

700 号）

公 开 事 项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公开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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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就业

困难

人员

社会

保险

补贴

申领

1.文件依据；2.
政策对象；3.补
贴标准；4.申请

条件；5.申请材

料；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

式）；9.办理结

果告知方式；10.
咨询电话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

法》、《人力资

源市场暂行条

例》（国令第

700 号）

公 开 事 项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公开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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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公益

性岗

位补

贴申

领

吸纳贫困劳动

力就业奖补申

领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

法》、《人力资

源市场暂行条

例》（国令第

700 号）

公 开 事 项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公开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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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求职

创业

补贴

申领

1.文件依据；2.
政策对象；3.补
贴标准；4.申请

条件；5.申请材

料；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8.
办理地点（方

式）；9.办理结

果告知方式；10.
咨询电话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

法》、《人力资

源市场暂行条

例》（国令第

700 号）

公 开 事 项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公开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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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吸纳

贫困

劳动

力就

业奖

补申

领

1.文件依据；2.
政策对象；3.补
贴标准；4.申请

条件；5.申请材

料；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8.
办理地点（方

式）；9.办理结

果告知方式；10.
咨询电话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

法》、《人力资

源市场暂行条

例》（国令第

700 号）

公 开 事 项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公开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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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基本

公共

就业

创业

政府

购买

服务

政府向社会购

买基本公共就

业创业服务成

果 1.文件依据；

2.购买项目；3.
购买内容及评

价标准；4.购买

主体；5.承接主

体条件；6.购买

方式；7.提交材

料；8.购买流程；

9.受理地点（方

式）；10.受理结

果告知方式；

11.咨询电话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

法》、《人力资

源市场暂行条

例》（国令第

700 号）

公 开 事 项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公开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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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养老服务领域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业务

办理

老年

人补

贴

老年人补贴名

称（高龄津贴、

养老服务补贴、

护理补贴等）；

各项老年人补

贴依据；各项老

年人补贴对象；

各项老年人补

贴内容和标准；

各项老年人补

贴方式；补贴申

请材料清单及

格式；办理流

程；办理部门；

办理时限；办理

时间、地点；

咨询电话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制 定 或 获

取 补 贴 政

策 之 日 起

10 个工作

日内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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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行业

管理

老年

人补

贴申

领和

发放

信息

本行政区域各

项老年人补贴

申领数量；本行

政区域各项老

年人补贴申领

审核通过数量；

本行政区域各

项老年人补贴

申领审核通过

名单；本行政区

域各项老年人

补贴发放总金

额

《财政部 民政

部 全国老龄办

关于建立健全

经济困难的高

龄失能等老年

人补贴制度的

通知》（财社

〔2014〕113
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

（国令第

711 号）

信 息 形 成

或 者 变 更

之日起 20
个 工 作 日

内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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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社会救助领域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综合

业务

政策

法规

文件

《社会救助暂

行办法》（国务

院令第 649号）

以及各地配套

政策法规文件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制 定 或 获

取 补 贴 政

策 之 日 起

10 个工作

日内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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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监督

检查

社会救助信访

通讯地址；会救

助投诉举报电

话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制 定 或 获

取 补 贴 政

策 之 日 起

10 个工作

日内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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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最低

生活

保障

政策

法规

文件

《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最低生活

保障工作的意

见》（国发

〔2012〕45
号）、《最

低生活保障审

核审批办法（试

行）》（民发

〔2012〕220
号）以及各地配

套政策法规文

件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制 定 或 获

取 补 贴 政

策 之 日 起

10 个工作

日内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 62—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办事

指南

办理事项、办理

条件、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申

请材料、办理

流程、办理时

间、地点、联系

方式

《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最低生活

保障工作的意

见》（国发

〔2012〕45 号）

制 定 或 获

取 补 贴 政

策 之 日 起

10 个工作

日内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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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审核

信息

初审对象名单

及相关信息

《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最低生活

保障工作的意

见》（国发

〔2012〕45 号）

制 定 或 获

取 信 息 之

日起 15 个

工作日内，

公示 7 天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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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审批

信息

低保对象名单

及相关信息

《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最低生活

保障工作的意

见》（国发

〔2012〕45 号）

制 定 或 获

取 信 息 之

日起 15 个

工作日内，

公示 7 天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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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特困

人员

救助

供养

政策

法规

文件

《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健全特

困人员救助供

养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6〕
14 号）、民政

部关于印发《特

困人员认定办

法》的通知（民

发〔2016〕178
号）、民政部关

于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进一

步健全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制

度的意见》的通

知（民发〔2016〕
115 号）以及各

地配套政策法

规文件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制 定 或 获

取 信 息 之

日起 15 个

工作日内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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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办事

指南

办理事项、办理

条件、救助供

养标准、申请材

料、办理流程、

办理时间、地

点、联系方式

《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健全特

困人员救助供

养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6〕
14 号）

制 定 或 获

取 信 息 之

日起 15 个

工作日内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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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审核

信息

初审对象名单

及相关信息；终

止供养名单

《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健全特

困人员救助供

养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6〕
14 号）

制 定 或 获

取 信 息 之

日 起 长 期

公示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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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审批

信息

特困人员名单

及相关信息

《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健全特

困人员救助供

养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6〕
14 号）

制 定 或 获

取 信 息 之

日起 10 个

工作日内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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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临时

救助

政策

法规

文件

《国务院关于

全面建立临时

救助制度的通

知》（国发

〔2014〕47
号）、《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临时救助

工作的意见》

（民发〔2018〕
23号），以及各

地配套政策法

规文件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制 定 或 获

取 信 息 之

日起 10 个

工作日内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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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办事

指南

办理事项、办理

条件、救助标

准、申请材料、

办理流程、办

理时间、地点、

联系方式

《国务院关于

全面建立临时

救助制度的通

知》（国发

〔2014〕47 号）

制 定 或 获

取 信 息 之

日起 10 个

工作日内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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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审核

审批

信息

支出型临时救

助对象名单；救

助金额；救助事

由

《国务院关于

全面建立临时

救助制度的通

知》（国发

〔2014〕47 号）

制 定 或 获

取 信 息 之

日起 10 个

工作日内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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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社会保险领域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

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

定

群

体

主

动

依申

请
乡级 村级

养老

保险

服务

城乡

居民

（含

被征

地居

民）养

老保

险审

核转

报

1.事项名称；2.
事项简述；3.办
理材料；4.办理

方式；5.办理时

限；6.结果送达；

7.收费依据及

标准；8.办事时

间；9.办理机构

及地点；10.咨询

查询途径；11.
监督投诉渠道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 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

法》、《社

会保险费征缴

暂行条例》、《西

安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转发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经办规程

的通知》（市人

社发〔2014〕348
号）

公 开 事 项

信 息 形 成

或 变 更 之

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公开

街道办

事处社

会事务

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载体

□公开查阅点□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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